
附件1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

（2024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湟源县卫生健康局 主管部门 湟源县卫生健康局

部门职能概述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县有关卫生健康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定卫生健康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卫生健康规划，统筹规划卫生健康服务资源配置。
３.负责卫生应急工作；拟订卫生应急预案和办法；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置；负责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
共事件的医疗救援工作；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负责上报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
４.负责妇幼卫生和生殖健康专项技术的实施。
５.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对重大疾病实施防控与干预，对重大社会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置，防止的控制疫情的发生、蔓延；组织
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６.负责落实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规范标准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相关监测、调查、评估和
监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依法执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7.负责基层卫生健康、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８.负责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管理；依法对医疗机构实施准入管理；实施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
体系。
9.负责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建设和谐医患关系，进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10.负责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负责执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青海省增补目录；组织实施医疗机构药品和医用耗材采购、配送
、使用管理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国家基本药物价格政策的建议。
11.负责完善生育政策，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负责实施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和优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政策
措施，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人口数量。
12.组织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
13.制定流动人口卫生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组织落实，推动建立流动人口卫生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14.负责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负责开展医学科技成果的普及应用工作；负责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完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
范培训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医学卫生方面的合作交流工作。
15.负责基层卫生健康工作，负责中藏医药工作；监督实施医疗卫生职业道德规范；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
16.负责卫生健康工作；负责中藏医药工作；监督实施医疗卫生职业道德规范；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
17.承担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18.承担湟源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19.承担湟源县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目标：2024年湟源县卫健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坚持“稳中求
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工作总基调，抓思想，全面加强党对卫生健康事业的领导，切实提高卫生健康领域作风建设；抓预防，不断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力争实现13年人间鼠疫疫情“零发生”；抓改革，推进县域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全力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示范县，传承创新中藏医药事业高质量发
展；抓保障，深入拓展民生服务内涵，健全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制，不断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抓巩固，扎实推进健康湟源建设，大力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巩固提升“国家健康促进县”和“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成果。践行“干部要干、思路要清、律己要严”要求，不断提升全县卫生健康现代化
水平，全力推进全县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作表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湟源新篇章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

核心职能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职能1：负责推进公立医
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
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评价
运行机制，建设和谐医
患关系，进出医疗服务
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医疗服务收入占公立医院医疗收入的比例 ≥35%

指标2： 公立医院负债率 ≤48%

指标3： 临聘人员 ≥1人

指标4： 水电暖费缴费期 ≥12个月

指标5： 办公耗材、办公用品使用率 ≥12个月

指标6： 召开全县医改秘书处会议 ≥2次/年

质量指标
指标1： 公立医院出院患者手术占比较上年   上升5%

指标2： 公立医院平均住院日   ≤8.1天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指标1： 管理费用占公立医院业务支出的比例 ≤13.39%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诊人次占医疗卫生
机构门急诊总人次数的比例

≥5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实现收支平衡的公立医院数占公立医院总
数的比例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公立医院职工满意度    ≥90%

指标2： 公立医院门诊患者、住院满意度    ≥90%

指标3： 群众对医改革的满意度    ≥85%

职能2：负责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预防控制与应急
处置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鼠防知识覆盖率 ≥100%

指标2： 印制鼠防条例 ≥30000册

指标3： 制作鼠防宣传品 ≥3种

指标4： 季节性联合执法 ≥15天

指标5： 入村入户督查 ≥20天

指标6： 签订目标责任书 9个乡镇

指标7： 召开鼠防部署会 ≥1次

指标8： 水、电、暖及通讯费缴费期 ＝12个月

指标9： 办公用品、耗材使用率 ＝12个月

质量指标

指标1： 完成目标责任签订 100%

指标2： 完成鼠防布署会 100%

指标3： 联合执法完成率 ≥90%

指标4： 重点地区覆盖率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鼠防知识知晓率 ≥9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 群众满意度 ≥90%

职能3：负责湟源县红十
字会工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召开会议 ≥1次

指标2： 景区救护站 ＝1个

指标3： 应急救护培训 ≥20场次

指标4： 会议人数 ≥80人

指标5： 培训人数 ≥2000人次

指标6： 宣传活动 ≥12次



职能3：负责湟源县红十
字会工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7： 临聘工作人员 ≥1人

指标8： 办公水、电费缴费期 ＝12个月

指标9： 办公耗材使用率 ＝12个月

质量指标

指标1： 培训出勤率 ≥95%

指标2： 培训参与度 1

指标3： 培训覆盖率 ≥6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群众应急救护知识知晓率 ≥8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 受训学员满意度 ≥90%

指标2： 群众满意度 ≥90%

职能4：承担湟源县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日常

工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养老诈骗宣传 ≥10场次

指标2： 印制养老防骗宣传册 ≤10000份

指标3： 老年节活动 ≥1次

指标4： 老年节贫困老人慰问 ≥10人

指标5： 办理老年证 ≥50个

指标6： 水电暧、通讯费缴费期 12个月

指标7： 办公品、办公耗材费使用率 12个月

质量指标
指标1： 老年人反诈宣传册发放率 ≥800册

指标2： 老年证办理率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1： 群众参与度、知晓率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 群众满意度 1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爱卫和健康教育宣传氛围营造 ≥100%

指标2： 引进第三方消杀公司实施病媒生物防制项 1

指标3： 发放宣传册 ≤10000册

指标4： 发放宣传品 ≤6种

职能5：承担湟源县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日常工作

指标5： 临时聘用人员 ≥1人

指标6： 办公用水、电、暖缴费期 ≤12个月

指标7： 办公用电脑耗材使用率 ≤12个月

指标8： 检查督导县城内、村里环境卫生交通费缴 ≤12个月

指标9： 确保建成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达标。 100%

指标10： 确保国家卫生县城复审顺利通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 通过国家卫生县城复审 10月前完成

质量指标
指标1： 国家卫生县城复审核率 1

指标2： 确保建成区病媒生物防治覆盖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 病媒生物治理率 ≥85%

指标2： 治理蚊、蝇、鼠害 ≥8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居民生活幸福感 逐年上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 群众满意率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托育补贴人数 ≥130人

指标2： 计生特殊家庭慰问金、慰问品 ≥75户

职能6：负责完善生育政
策，组织实施促进出生
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
施；负责实施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和优
生优育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的政策政策措施，实
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
进计划，降低出生缺人;

。

指标3： 计生特殊家庭慰问 ≤1000元

指标4： 计生特殊家庭慰交纳医疗保险金 ≥92人

指标5： 开展3.8妇女节、5.15国际家庭日、7.11 展板≥10个

指标6： 为特殊家庭发放一次性抚慰金、 ≥5人

指标7： 独生子女、双女户医疗参保金 ≤1298人

质量指标
指标1： 群众三孩生育政策知晓率提升   ≥100%

指标2： 一次性抚慰金、医疗金、托育补贴等政策 1

效益指标 时效指标 指标1： 各项补助资金在完成周期   1个月内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群众三孩生育政策知晓率提升  ≥100%

指标2： 计生特殊家庭落满意度    ≥98%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指标1： 厅级(在职聘用正高职称)标准 3000元/人

指标2： 县级(在职聘用副高职称)标准 2500元/人

指标3： 科级及以下(在职聘用中级职称及以下)标 2000元/人

数量指标

指标1： 厅级(在职聘用正高职称)人数 8人

指标2： 县级(在职聘用副高职称)人数 477人

职能7：完成县委、县政
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指标3： 科级及以下(在职聘用中级职称及以下)人 2809人

质量指标
指标1： 年度体检完成率 ≥100%

指标2： 干部职工健康率 ≥95%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干部职工可持续发挥作用期 ≥1年

指标2： 干部职工健康需求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干部职工满意度
≥9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公立医疗机构 =12家

指标2： 公共卫生机构 =2家

指标3： 个体诊所 ≥40所

指标4： 社区服务中心 ＝1所

指标5： 全县开放床位数 ＝599张

质量指标
指标1： 医疗机构医疗废物转运覆盖率 1

指标2： 医疗废弃物转运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 医疗废弃物暂存时间 ≤48小时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1： 医疗废物引起的环境污染 ≤10%

职能8：制定流动人口卫
生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
度组织落实，推动建立
流动人口卫生计划生育
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

作机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 享受所有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98%

指标2： 群众满意度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计生员村数 146个

指标2： 计生员人数 147人

质量指标
指标1： 资金到位率 100%

指标2： 资金足额放发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 基层人口出生统计率 100%

指标2： 宣传国家生育政策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群众满意度 ≥90%

指标2： 计生员满意度 ≥6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在册患者数 694人

指标2： 年度筛查病人总人数 100人

指标3： 报告患病率 4.2‰

指标4： 规律服药率 60%

质量指标 指标1： 在册患者规范管理率 85%



职能9：贯彻执行国家和
省市县有关卫生健康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
规；拟定卫生健康工作
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并组织实施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
健全和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应的精
神卫生预防、治疗、康复服务体系，基本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卫生服务需求

中长期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普及公众对严重精神障碍疾病的认识，提 中长期

指标2： 积极营造理解、接纳、关爱精神障碍患者 中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患者及家属满意度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儿童窝沟封闭筛查人数 ≥824人

指标2： 中小学生体检人数 ≥13275人

指标3： 65岁及以上老年人体检人数 ≥14033人

指标4： 设置健康检测点的机构覆盖率达， ≥100%

指标5： 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的机构比例 ≥50%，

指标6：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5年下降率 ≥10%

指标7： 居民重点慢性病核心知识知晓率 ≥70%

质量指标

指标1： 报告死亡率 ≤642.07/10万

指标2： 恶性肿瘤发病率 ≤278.15/10万

指标3： 恶性肿瘤死亡率 ≤104.80/10万

指标4： 心脑血管标化死亡率 ≤281.80/10万

职能10：组织建立计划
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
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
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

等机制

指标5：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标化死亡率 ≤8.64/10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健康社区占辖区社区总数 ≥30%

指标2： 健康社区覆盖率逐年增加 ≥5%

指标3： 乡镇15分钟健身圈的覆盖率 ＞9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群众满意度  ≥9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金补助人数 ≥12011人

指标2： 计生家庭享受奖励扶助人数 ≥2796人

指标3： 计生家庭享受特别扶助人数 ≥118人

指标4： 计生家庭享受死亡伤残补助人数 ≥3人

指标5： 享受失独、伤残死亡补助家庭数 ≥127户

成本指标

指标1： 养老金补助标准 100元/人/年

指标2： 奖励扶助补助标准 1160元/人/年

指标3： 特别扶助补助标准 6000元-8000元/人/年

指标4： 死亡伤残补助标准 4000元/人/年

质量指标

指标1： 失独、伤残死亡补助标准 4000元-6000元/户/年

职能11：负责基层卫生
健康、妇幼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
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
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
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

度

指标2： 计生补助“一卡通”发放率  ≥100%

指标3： 计生家庭享受政策补助资金率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 计生家庭补助资金到位率  ≥100%

指标2： 计生家庭补助资金发放及时性  30个工作日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

解决部分计生家庭切实困难，社会和谐稳
定度。

 逐年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计生家庭满意度
≥95%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 村卫生室数 151个

指标2： 乡村医生补助人数 292人

指标3： 具有乡村医生资格 100%

成本指标 指标1： 村医补助标准 ≤1.5万元/年/人

质量指标

指标1： 2024年资金到位率 1

指标2： 资金放发率 1

指标3： 村医“一卡通”发放率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

群众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管理率

≥6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1： 群众“小病不出村”愿望 逐年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

群众对村医服务的满意度     ≥95


